附件4
[bookmark: _GoBack]真实性承诺函

本单位自愿参与2026年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修订建议申报工作，郑重作出如下真实性承诺：
一、本单位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《目录》修订建议、汇总表、专利证明、检测报告、成果鉴定报告等佐证材料及相关说明），均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二、本单位申报的产品，严格符合本次征集工作的基本条件、征集范围及相关要求，所填写的核心技术参数、技术突破点、自主知识产权情况、应用场景及产业带动作用等关键信息，均经本单位严格审核，数据准确、内容属实。
三、本单位已充分知晓并理解本次征集工作的各项规定，明确自身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。
四、本单位报送的材料均已严格审核，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及敏感信息，若因材料涉密引发相关问题，由本单位承担全部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年___月__日
